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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民數記（4）繼續講述米拉利子孫的職責以及利未支派男丁的統計； 
有關不潔之人、賠償虧負以及丈夫懷疑妻子不貞的試驗等條例； 

神定下許“作拿細耳人之願”的條例（民 4:33-6:5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民數記 3:1-4:32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民數記 3:1-51講述大祭司亞倫的兒子們和利未人的職責、利未人男丁的統計，以及利未人蒙
神揀選代替以色列長子的地位。 
 
出埃及記 13:2說：“以色列中凡頭生的，無論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別為聖歸我。”
在頭一個逾越節，耶和華吩咐所有以色列家庭將頭生男子分別出來獻給祂，這些人要協助摩

西和亞倫料理百姓的事。在民數記 3章的經文記載中，神揀選所有的利未人，代替其他支派
頭生的男子。利未人是被分別出來，料理會幕、服事百姓的。所有祭司必須出自利未支派，

但並非所有利未人都可以成為祭司。只有屬亞倫家族的男性子孫，身體健壯、沒有殘疾，滿

二十五歲後先接受五年的在職訓練，到三十歲的時候才可以正式出任祭司的職分。 
 
亞倫及其後人被安排接受祭司的聖職。舊約亞倫的祭司職任，與新約基督的祭司職任有很大

的分別。亞倫及其後裔是惟一能供此職並進入神居所的人。而今，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，

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，所有信靠順服基督的人，都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神的面前；正如彼得

前書 2:5記載的那樣：“你們來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為靈宮，作聖潔的祭司，
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。”凡跟從主耶穌的，就是祭司。今天，每個人都能因信

靠這位中保而坦然走近神，我們已經因神的兒子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，得以與神建立特殊

的關係。 
 
利未人是不包括在 1-2章所數點的民數裡。神把利未支派分別為聖作聖所的事奉。神本來揀
選以色列的長子來歸祂自己，但後來再揀選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眾長子作聖所的事奉。利未

有三個兒子，即革順、哥轄和米拉利，他們的後裔要負責照管會幕和其中的器具及設備。 
 
民數記 4:1-32講述利未三大家族的子孫的職責。哥轄、革順及米拉利同屬利未支派宗族，神
指派他們在敬拜的事上擔負特別的使命。利未族中只有三十到五十歲的男子才可以擔任這一

章所規定的職分。神要他們嚴格按規矩去做，否則必被治死。可見事奉聖潔之神是不能隨隨

便便、馬虎了事的。神將權柄與責任的層次都向選民清楚說明。今天，當你與他人同工時，

一定要清楚地瞭解彼此間的責權問題，才能建立良好的分工合作關係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分享民數記 4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民數記 4:33記載：“這是米拉利子孫各族在會幕裡所辦的事，都在祭司亞倫兒子以他瑪的手
下。” 
 
米拉利人在會幕所有的事奉事務上，直接歸亞倫兒子以他瑪的管理，聽命於他的吩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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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數記 4:34-49記載：“摩西、亞倫與會眾的諸首領將哥轄的子孫，照著家室、宗族，從三十
歲直到五十歲，凡前來任職、在會幕裡辦事的，都數點了。被數的共有二千七百五十名。這

是哥轄各族中被數的，是在會幕裡辦事的，就是摩西、亞倫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數點的。

革順子孫中被數的，照著家室、宗族，從三十歲直到五十歲，凡前來任職、在會幕裡辦事的，

共有二千六百三十名。這是革順子孫各族中被數的，是在會幕裡辦事的，就是摩西、亞倫照

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數點的。米拉利子孫中各族被數的，照著家室、宗族，從三十歲直到五

十歲，凡前來任職、在會幕裡辦事的，共有三千二百名。這是米拉利子孫各族中被數的，就

是摩西、亞倫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數點的。凡被數的利未人，就是摩西、亞倫並以色列眾

首領，照著家室、宗族所數點的，從三十歲直到五十歲，凡前來任職、在會幕裡做抬物之工

的，共有八千五百八十名。摩西按他們所辦的事、所抬的物，憑耶和華的吩咐數點他們；他

們這樣被摩西數點，正如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” 
 
摩西在數點利未子孫時，使用的是兩種方法。一種是數點利未子孫中一個月以上的所有人，

正如民數記 3:15-39所記載的那樣。另一種是本段經文中所提到的，數點三十到五十歲能在會
幕事奉的人。第一種方法是以代贖以色列長子生命為目的的數點，第二種方法是為實際的會

幕事奉所進行的數點。 
 
你原來也許以為民數記沒有什麼趣味，希望你已經改變了想法。在這卷書中發生了一些有趣

的事，並且與我們的屬靈成長是息息相關的。通過對前面經文的查考，我們已經瞭解到，神

對選民安營的設置是很有秩序的，那是為了在曠野的行進做準備。這準備是必須的。基督徒

要認識到，自己是正在走過世界曠野的信徒；正如以色列民在曠野行軍中都清楚知道自己在

營中的位置一樣，今天的信徒都必須在教會的各項事工、事奉及曠野的敬拜裡找到自己的位

置。我們在民數記 5-8章看到關於潔淨營地的指示，當我們讀到潔淨營地的經文時，需要認
知到：潔淨的理由是因為所有的人所服事的是一位聖潔的神。 
 
民數記 5:1-4記載：“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‘你吩咐以色列人，使一切長大痳瘋的，患漏症的，
並因死屍不潔淨的，都出營外去。無論男女都要使他們出到營外，免得污穢他們的營；這營

是我所住的。’以色列人就這樣行，使他們出到營外。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

樣行了。” 
 
以色列民把痳瘋病人送出營外，看起來似乎很殘酷，但卻是必要的，因為痳瘋病人會有污染

和傳染疾病的危險。同時營地是不可被玷污的，因為神住在其中。神命令得病的人要離開營

地。這不是讓自以為比較優秀，或者比較屬靈的人來決定的，這是神的命令。誰要出到營外

呢？首先是長大痳瘋的病人。我們在利未記中看到大痳瘋是一種罪，表示罹患痳瘋病的人還

有肉體的罪，他要對付肉體上的罪。我們必須認識到如果我們要與神同行，和神有密切的關

係，我們的生活必須潔淨。最近我聽到一個牧師死於酒精中毒，很多人說這位牧師是蒙福的，

我卻要保持懷疑，因為神是不會被愚弄的。如果我們還活在罪中，神是不會祝福我們，也不

會與我們同行的。希伯來書 12:29說：“因我們的神乃是烈火。”詩篇 89:7說：“他在聖者
的會中，是大有威嚴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圍的更可畏懼。”今天有很多問題、困難、疾病、

痛苦存在，有些可能是因為基督徒沒有對付在他們內在生命的罪。今天的教會緊閉著雙眼，

不看人心內在的罪。有一些以色列人必須要出到營外。約書亞記 7章記載說，以色列人在艾
城不能戰勝的原因，是因為亞幹犯罪且刻意隱瞞自己的罪。以色列人若是想要打勝仗，就得

先把這個罪攤開來，並對付它。如果有更多的傳道人、教會同工、主日學教師、詩班同工以

及帶領敬拜讚美的人能夠對付自己的罪，教會就會興旺。肉體的罪就像長了大痳瘋一樣，除

非罪已經被對付了，否則神不會賜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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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數記 5:5-7記載：“耶和華對摩西說：‘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無論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
罪，以致干犯耶和華，那人就有了罪。他要承認所犯的罪，將所虧負人的，如數賠還，另外

加上五分之一，也歸與所虧負的人。” 
 
根據新約聖經的記載，撒該曾按這個規定照做了。路加福音 19:8說：“撒該站著對主說：‘主
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；我若訛詐了誰，就還他四倍。’”撒該做的比摩西律法的要求

還多。我們看到賠償的條例是必須的，悔改的意義比說“對不起”大得多。除非一個人與神

的關係正確了，否則他與人的關係不會好。哥林多後書 7:10說：“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，
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，以致得救；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。”今天很多人以為悔改就是

流幾滴眼淚，然後依然故我。其實不是這樣的，悔改的人要向那些曾經被自己傷害過的人付

出賠償才算有誠意。我們當然要向神認罪，但是也要記得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5:23-24說過：“所
以，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，就把禮物留在壇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

然後來獻禮物。”世界的想法是一個人只要流幾滴眼淚、忍氣吞聲一會就可以了；哥林多前

書稱這是世俗的憂慮，這種悔改是毫無意義的。一個罪人如果只是流了眼淚，但沒有離開罪，

沒有回轉歸向神，沒有向受害者賠償，那麼這個罪人的生命就不會成長。 
 
民數記 5:11-15記載：“耶和華對摩西說：‘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人的妻若有邪行，得罪她丈
夫，有人與她行淫，事情嚴密，瞞過她丈夫，而且她被玷污，沒有作見證的人，當她行淫的

時候也沒有被捉住，她丈夫生了疑恨的心，疑恨她，她是被玷污，或是她丈夫生了疑恨的心，

疑恨她，她並沒有被玷污。這人就要將妻送到祭司那裡，又為她帶著大麥面伊法十分之一作

供物，不可澆上油，也不可加上乳香；因為這是疑恨的素祭，是思念的素祭，使人思念罪孽。” 
 
舊約聖經在潔淨的法則中如此重視有關懷疑的規定，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：第一，因為神清

楚知道，人類社會會因缺乏信任而產生嚴重的紛爭和患難；第二，這樣的規定是為了防止因

無端的懷疑猜忌而產生的人格沉淪；第三，當懷疑成為事實時加上嚴重的刑罰，是為了防止

罪惡繼續。 
 
民數記 5:18-19記載：“祭司要叫那婦人蓬頭散髮，站在耶和華面前，把思念的素祭，就是疑
恨的素祭，放在她手中。祭司手裡拿著致咒詛的苦水，要叫婦人起誓，對她說：‘若沒有人

與你行淫，也未曾背著丈夫做污穢的事，你就免受這致咒詛苦水的災。” 
 
接下來的經文說明那婦人要喝咒詛的苦水，如果喝了這受咒詛的苦水使她的腹部腫大、腿部

萎縮，那麼她就要受咒詛。如果她沒有被玷污、她是貞節的，她就可以免受這災。這種測試

對當事人有很大的心理影響，特別是當那婦人有罪的時候。這個例子，是作丈夫的懷疑他的

妻子不貞。在利未記和申命記中我們看到，如果一個男人和女人犯了姦淫罪，他們兩個人要

被石頭打死。 
 
民數記這段經文描述的是疑恨的素祭。神會嫉妒嗎？會的，神說他是忌邪的神。神常說：“因

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”這不是一種人類低標準的嫉妒，而是因愛而來的嫉妒。我

聽過一個妻子說：“我的丈夫是不會嫉妒的。”我想要對她說：“別再這樣說了，如果你的

丈夫不會嫉妒，那表示他不愛你了。”如果一個男人真的愛一個女人，他是會嫉妒的，女人

也是一樣。這就是神是忌邪的方式。神愛我們，神希望我們也愛祂，神希望我們對祂忠心，

神不願意我們把時間及情感給這個世界。在這個測試中，如果妻子是無辜的，她就會被證明

無罪。事實上，這條法律保護婦女不受丈夫嫉妒的傷害，對妻子來說是一件好事。當然這再

次顯示出聖經的明示：人必須忠實地對待婚姻的盟約。今天，在現實社會中，我們看到婚姻

盟約已經不被人們重視了。但我告訴你，是神保護家庭。今天很多問題都出在家庭，因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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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輕忽了婚姻的盟約。神不許，也不會祝福這樣的人。 
 
進入民數記 6章，我們要討論一件相當重要的事：許願作拿細耳人。這是一個自動的許願。
任何一個以色列的男女，想要成為拿細耳人的都可以做。他可以許願在一段時間或者終生成

為拿細耳人。神沒有命令人要這樣做，那完全是自願的。如果任何人想要與神有更親密的關

係，他也可以許這種願。 
 
民數記 6:1-3記載：“耶和華對摩西說：‘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，就是
拿細耳人的願（拿細耳就是歸主的意思；下同），要離俗歸耶和華。他就要遠離清酒濃酒，也

不可喝什麼清酒濃酒做的醋；不可喝什麼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鮮葡萄和幹葡萄。” 
 
當一個人自願做拿細耳人，有三件事情是不能做的。第一，他連清酒、濃酒都不可以喝。任

何酒製品都不可以喝。這不是可以不可以喝的問題，我必須很小心地說，請你也仔細地聽。

基督徒的標準不在於對或錯的問題，而在於你做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麼。你是為了討基督的喜

悅嗎？你想成為拿細耳人嗎？你想要為主而活嗎？這才是問題的所在。人總是問我：“基督

徒可不可以喝酒？”親愛的聽眾朋友，我不想在這一點上作過多的爭論。我不會跟你說可以

或者不可以。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討基督的喜悅。在聖經中，酒是世俗歡樂的象徵，

代表人心裡高興。但是拿細耳人要在主裡尋找喜樂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沒有在主的事上、主的

話中、與基督相交的關係上尋求喜樂，他們從世界去找喜樂。我參加很多教會舉辦的餐會，

知道有很多教會會友從來不參加周間的聚會，除非有一些吃吃喝喝的餐會，他們才願意參加。

我總是為這些基督徒感到難過，因為他們就像那個貧窮的婦人，要從主的餐桌上得到一些碎

渣。不要會錯意了，參加餐會並沒有什麼不好，但是他們去參加基督徒餐會時，他們只想得

到一些碎渣。餐會中會有吃的時間，會有人講一些看似很屬靈的事，會有人講一兩節聖經，

然後說一些笑話，就散會了，他們還覺得很屬靈，也很滿意，甚至還覺得被提醒了一些事。

但是散會後這些人又仍舊過著原先的日子，我真對他們感到難過。請問你要從哪裡找到喜樂

呢？你需要這花花世界的刺激來取代基督徒的福樂嗎？你真的能從讀經之外得到喜樂嗎？禱

告使你無力還是更有力量呢？今天在參加屬世活動時，有多少人還認為自己是真基督徒、真

屬靈的呢？第二，一個許願作拿細耳人的，他禁止用剃頭刀剃頭。第三，拿細耳人不能觸碰

死屍。 
 
民數記 6:5記載：“在他一切許願離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頭刀剃頭，要由發綹長長了。他要
聖潔，直到離俗歸耶和華的日子滿了。” 
 
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1:14說：“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們，男人若有長頭髮，便是他的羞辱
嗎？”我希望能在公眾場合把寫有這句經句的標誌懸掛起來。我同意使徒保羅所說的，男人

留長髮是件可恥的事。因此拿細耳人必須願意為了基督承受他的羞恥。他的長髮表示他願意

與主一同分享詩篇 22:6所記載的經文：“但我是蟲，不是人，被眾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視。”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